高雄市私立樹德家商 僑生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 獎勵金申請表
編號：	 (承辦人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科	別
	■美容科  □烘焙食品科  □資料處理科

	班      級
	
	學	號
	
	國	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證 書 名 稱
	TOCFL
華語文能力測驗
	級	別
	□ B1 進階級
□ B2 高階級
	□ C1 流利級
□ C2 精通級

	證書發證日期
	    年    月    日
	證	號
	 

	獎 勵 金
	□ B1進階級 300元
□ B2高階級 500元
	□ C1流利級 700元
□ C2精通級 1000元

	核 准 情 形
	□ 核准
□ 不核准 原因：	

	申  請  人
	導       師
	教務處承辦組長

	
	
	

	教務處主任
	實習處主任
	校	長

	
	
	


附註:
1. 僑生應於取得測驗成績及證書六個月內提出申請，每學年度 11 月及 6 月期間以班為單位提出申請。
2. 每級數以申請一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
3. 僑生應將證書及成績單正、反面黏/貼於華語能力證明表後列印紙本，以班為單位連同正本送交教務處組長及主任審查核章，正本驗證無誤後當即歸還。
4. 教務處審核僑生華語文能力測驗級數無誤後，送交實習處確認獎勵金額且製作簽領單核發獎勵金。
5. 獎勵金核發由導師統一簽收並由學生親自簽領完成將表單送回實習處。
